100年度中區精神醫療網
『酒癮戒治人員教育訓練』研討會
1、 目的:

安排精神科專科醫師來講解酒癮及其相關疾病專業知識；並做相關戒治及治療模式的介紹；加強精神醫療業人員對酒癮個案的相關處
理能力。提昇精神醫療人員對酒精依賴、戒斷症狀及酒癮相關疾病的
認識。結合本院、外院醫療及保健資源，加強精神醫療人員酒癮戒
治專業能力。
二、執行單位

1.指導單位:行政院衛生署

2.主辦單位:臺中市政府衛生局
               中區精神醫療網

3.協辦單位: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

三、參與對象

1.中區精神醫療機構及精神復健機構相關工作人員

2.縣市政府承辦人員與中區相關心理衛生工作人員

四、辦理日期及地點：

1、日期：100年11月29日（二）9:00~16:00，預計150人
2、地點：維他露基金會會館一樓會議室（如圖所示）
   地址: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123號電話: (04)2223-1490
3、研習人員以公假處理，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核實支付

五、研習注意事項：

1、請各單位派員參加，報名學員請勿缺席、遲到或早退。

2、全程參與課程者於課程結束後可領取研習證書；如中途離開或缺課者不予發給證書。
3、現場報名不提供研習證書。
4、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環保杯。

5、擬申請公務人員學分、醫師學分、台灣成癮學會學分、精專學分、職能治療師學分、社工師學分、臨床心理師學分、護理人員學分、藥師學分、諮商心理師學分
六、課程表：
	   時 間
	課        程
	主講人
	 主持人

	11/29（二）
9:00~9:20
	報     到
	中區精神醫療網

	11/29（二）
9:20~10:10
	酒癮之診斷與治療
	草屯療養院

陳奇硯醫師
	臺中市政府衛生局

林永賓技正

	
	
	
	

	11/29（二）
10:10~10:20
	休息一下
	中區精神醫療網

	11/29（二）

10:20~12:00
	酒癮家庭之處遇
	草屯療養院

許秀哖社工師
	臺中市政府衛生局

林永賓技正

	11/29（二）

12:00~13:00
	午餐時間
	中區精神醫療網

	11/29（二）

13:00~14:40
	酒癮合併暴力醫療處置與處理流程
	臺中榮民總醫院

林本堂主任

	11/29（二）

14:40~15:30
	酒精成癮的治療轉介與團體治療
	臺中榮民總醫院

林本堂主任

	11/29（二）

15:30~16:00
	         個案討論與經驗交流
	臺中榮民總醫院

林本堂主任


七、報名方式:

請至草屯療養院網站（http://www.ttpc.doh.gov.tw/）

/線上服務/活動報名登錄

八、聯絡人：方采琳，聯絡電話：049-2550800轉2010

九、地圖-維他露基金會會館

地址: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123號 電話: (04)2223-1490
[image: image1.jpg]FAERME hERMmE

A B
i B
& i
B Eat ]
th
1E
3
B
2
o B P
BEE % % 2
b
R 8 0.
s NEERE EER%&;@% =




	搭乘火車者

	1 .
	 歩出火車站後可以搭乘5路、70路、73路、83路、88路公車，
撘至三民路的台中技術學院站下車，沿著育才街步行至雙十路的維他露基金會館。

	2 .
	出火車站後可以搭乘81路公車，搭至雙十路台中一中站下車，步行至對面藝文之家(原台中市長官邸)隔壁的維他露基金會館。

	搭乘高鐵者
搭至台中站，換搭計程車至文英館斜對面，雙十路一段123號的
維他露基金會。

	自行開車者

	1 .
	 由中港交流道下來者，可走中港路直行至台中火車站，順著圓環轉至建國路直行，過精武路後接雙十路一段約300公尺左右，文英館對面即為維他露基金會館。

	2 .
	由中清交流道下來者，可走中清路直行大雅路，過了五權路之後接公園路，於台中公園前左轉走精武路，於中興堂前紅綠燈口左轉雙十路，即可到達維他露基金會館。

	3 .
	由南屯交流道下來者，可直行走五權西路，至台中文化中心前左轉五權路，過了公園路和五權路路口約100公尺，右轉太平路直行到底即為雙十路文英館，左轉約150公尺對面即為維他露基金會館。

	4 .
	由南屯交流道下來者，可直行走五權西路，至台中文化中心前左轉五權路，看到中正路右轉，直行至台中火車站，順著圓環轉至建國路直行，過精武路後接雙十路一段約300公尺左右，文英館對面即為維他露基金會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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